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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星：性道德与当代中国婚姻之困扰

罗明星

[內容提要]  以崇尚專一爲特徵的性道德在理論上是爲了維持婚姻穩定，在實踐上卻導致了相反

的效果，本文從五個方面揭示了性道德給當代中國婚姻帶來的困擾。認爲當代性道德帶來的婚姻
困擾，焦點在於性關係作爲一種特殊權利被婚姻所壟斷，其根源則是人的本性與人的德性的矛
盾：在本性上，每個人都希望在配偶以外尋求性的歡悅；在德性上，人又是如此自私，總是希望
配偶對自己保持專一。企圖否定當代性道德而將性行爲從婚姻中獨立出來，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性道德帶來的婚姻困擾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關鍵字]  性道德   婚姻    困擾    人性   德性

什麼樣的性道德才是合理的？有兩個標準已經被公認，即於社會而言，性道德必須有利於維持婚

姻穩定，有利於維繫家庭作爲社會細胞的完整；于個人而言，性道德必須有利於人的自然需要與

情感需要的滿足。中國人當前的性道德，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標準而提出。它的精要可以作如下的

概括：性行爲只能在婚姻意義上發生，它是夫妻關係區別於其他任何人際關係的最本質特徵，一

切婚外性行爲都是不合理的。表面上這一性道德原則似乎最好地維護了婚姻的神聖性。所以，儘

管它正面臨著“婚前性行爲”、“婚外戀”的越來越大的衝擊，但理論界對其合理性卻從未發生

過懷疑。人們寧願把現代婚姻所面臨的危機歸因於性道德的淪喪，卻不願意從性道德本身作出檢

討。但現實卻常給我們以這樣的尷尬：一個人恰恰因爲恪守性的道德而將婚姻導向了危機。這種

說法可能會令許多的道德家感到愕然，但是，如果筆者把當代的性道德所包含的對現有婚姻的否

定客觀地展現在大家面前，許多人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一

    我從五個方面來展示當代性道德與婚姻的衝突。

    1、當代性道德客觀上降低了婚姻本身的價值蘊涵，弱化了夫妻雙方的社會責任。

    性道德把性行爲立足在婚姻的基礎上，具有兩個直接的目的：一是授予夫妻雙方性行爲的權

利，讓夫妻享受性愛的樂趣並由此實現愛情的進一步昇華；二是明確夫妻雙方在性行爲中的生育

義務，以促成人類自身的繁衍。應該說，性道德所追求的目的是美好的，可惜它同時又爲這一目

的實現設置了障礙。由於性道德剝奪了未婚男女性交往的權利，這樣，青年在從性成熟到結婚這

十多年的時間裏，其性的需要也遭到了事實上的否定。我們的道德往往叫青年人轉移注意力，用



心於工作和學習，這願望雖好，卻難於走向現實。弗羅依德已經坦言：“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

夠經由昇華作用，使自己的性力離開性物件，轉而投入更高級的文化活動。”[1]現在社會又時興

借醫生之口肯定和倡導“適度自慰”，它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青年人的性緊張，卻沒有從根

本上消除青年的性壓抑，而且 還可能給青年造成生理與心理的傷害。畢竟，只有異性之間的性行

爲才是合乎人類自然本性的行爲。正是由於青年人正常的性需求在婚前被極大壓抑，因此在結婚

的時候就會出現超值反彈，許多青年男女僅僅把婚姻看成是實現自己性幻想的橋梁，夫妻的性享

受被誇大爲婚姻的全部和極終目標，這樣，神聖的婚姻就被貶值爲一對欲火焚身的青年男女的動

物式交配。由於夫妻雙方僅僅把對方視作性的伴侶，而不是作爲生活伴侶納入自己的生活，這

樣，悲劇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當他們稀裏糊塗地結了婚，生了崽的時候，忽然發現婚姻生活並

不像想象的那樣浪漫，家庭生活的每一方面都需要他們承擔責任，而他們也許既沒有物質的基

礎，更沒有心理的準備，他們在婚姻的圍城裏已是身不由己，想掙脫，但大多數人通常是掙不脫

了，因爲婚姻的嚴肅性要求他們必須盡可能把夫妻關係持續到永恒。即此，我們可以看到：性道

德通過壓抑婚前性需求而使婚姻中的性欲望變得狂熱，從而弱化了婚姻雙方的社會責任感，並最

終導致了婚姻的不幸。

    2、當代性道德不自覺地認同了傳統的貞潔觀，製造了事實上的男女不平等。

    傳統貞潔觀一直爲當代性道德所反對，但這種反對卻不幸流於了形式。在本質上，當代性道

德並沒有給傳統貞潔觀造成現實衝擊，相反，它還不自覺地爲傳統貞潔觀提供了辯詞。根據當代

性道德的要求，性行爲只有在男女之間以夫妻身份發生才爲合理，一切婚前的性行爲都是不道

德。由此而得的邏輯結論必然是，只有童男和處女的婚姻才合乎道德，換句話說，只有“貞

節”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婚姻。或許有人以爲是筆者曲解了現代性道德，但遺憾的是，整個社會都

像我一樣曲解了它。如果一位新娘在新婚之夜被她的新郎發現不是處女，新娘將會有怎樣的命運

呢？我們的社會只承認一個解決的辦法-------證明這位新娘的“清白”。其中最理想的途徑是去

找一位權威的醫生，出具一張“劇烈運動導致處女膜破裂”的證明，這樣，社會將會爲這位新娘

感到慶倖，新郎也算能夠容忍。若這新娘承認是曾經受了“強暴”，則社會尚能表示同情，但新

郎則不會再有寬容了；假使這新娘被確證是自願與別人有了姦情，則必招致一頓痛打，社會也會

衆口一詞地斥之爲活該，剩下的，這新娘大概便只有了作妓女的資格。這就是我們的性道德所造

就的現代人的貞潔觀，其中的不人道總讓人想起殘酷的封建禮教。爲了避免貞節問題影響自己的

婚姻，用“人造處女膜”來僞裝貞節就成爲許多失身少女萬不得已的選擇，性的道德反過來製造

了人的虛僞。本來，婚姻只要是基於愛情即爲合理，至於夫妻雙方是童男還是處女，完全與婚姻

的本質無關，所以，任何丈夫都無權過問他的妻子是不是處女，社會更不應該賦予作丈夫的這份



權利。如果一個男人僅僅由於他的妻子不是處女就與她離婚，說明他根本就不配這個女人，因爲

他把一個女人的皮肉損傷看得比整個愛情還要重要。由於“貞節”從來只對女人才有意義，對男

人沒有任何約束，在客觀上必然造成對婦女的不公正。當代性道德派生出來的貞節觀，已經造

成，而且還將繼續造成衆多美好婚姻的覆沒。

    3、當代性道德把喪失性行爲能力的夫妻置於無路可走的境地，造成了心理和生理的巨大傷

害。

    生活中的有些夫妻，本來有著至深的感情，但卻因爲各種不可預測的原因，如妻子由於意外

事故而高位截癱、丈夫因病患上器質性陽痿等，最終導致夫妻某一方的性行爲能力喪失，這也便

宣告了他們不幸婚姻的開始。首先對這樁婚姻發難的就是性道德。根據它的要求，性行爲只能在

夫妻之間發生，而且必須在夫妻之間發生，因爲性生活是性道德所認可的維持夫妻感情的基礎。

這樣，喪失了性行爲能力的夫妻，只有離婚才算遵循了性道德。但我們的婚姻觀卻又會對之加以

拒絕，它認爲夫妻之間貴在感情，而且患難之中才能見真情，所以，這樁婚姻只有維持才能體現

愛情的崇高，才能體現人類理性力量的偉大。性道德與婚姻道德邏輯上的矛盾在夫妻生活中的現

實存照，就是夫妻雙方在行爲上的無所適從。如果妻子高位截癱，做丈夫的就會被置於這種境

地：或者當一個事實上的鰥夫，陪他的妻子過一輩子，這樣，他就成了封建禁欲主義的殉葬品；

或者離開他的妻子去重新組建家庭，雖然他的男人價值得到了實現，但他妻子的價值卻被否定

了，社會要給他加上背信棄義的惡名，他自己也不得不接受良心的責難。那麽，他可不可以維持

既有的夫妻關係，到妻子以外尋求性滿足呢？不能，我們的性道德認爲這是對妻子的不忠。於

是，這位可憐的男人沒有了選擇，他唯一能選擇的就是痛苦。而在他的妻子這裏，情況絕對不會

更好些。放走了丈夫，等於放棄了生活，留下丈夫，就得同時留下罪感，她同樣沒有選擇。當代

性道德給喪失性行爲能力的夫妻所造成的巨大傷害雖然是既有的，由於它只是以隱蔽的方式在當

事人那裏悄然存在，故沒有引起社會的足夠重視，但它卻動搖著婚姻的根基。

    4、當代性道德把夫妻之間性生活的不和諧擴大爲婚姻生活的不和諧，從而影響了婚姻的穩

定。

    一項對上海市區成年人性生活滿意程度的調查顯示，只有51.3%的女性對自己的性生活表示滿

意。[2]這就是說，有48.7%的婦女對自己的性生活表示不滿意或不夠滿意。對於不滿意自己性生

活的女性來說，性生活通常都帶有不自願的性質，往往只是丈夫單方面的強加。按照現行法律，

男女兩性的性行爲只有在雙方願意的情況下才可以發生，否則，不管基於什麽理由，只要一方違

背另一方的意願，則可視之爲強姦。依此，我們可以推斷，在中國，許多夫妻的性生活只是丈夫



在對其配偶實施姦淫，但我們的法律卻從來沒有爲受害的一方提供保護，因爲我們的性道德規定

了配偶有爲對方提供性服務的義務，所以，儘管不願意，儘管性生活對她是一種痛苦，但出於義

務心，妻子還得順從丈夫。而丈夫不僅不會受到法律的約束，甚至連道義的譴責也沒有，因爲他

會認爲這是婚姻賦予自己的權利。雖然性道德也要求丈夫尊重妻子的意願，但在一個性冷淡的妻

子那裏，如果妻子的意願被尊重，則丈夫的意願就必然被否定。丈夫若要成爲一個有良心的丈

夫，他就得首先成爲一個無欲望的男人；他要肯定自己作爲男人的欲望，又得先否定自己，讓自

己成爲一名“強姦犯”。如果他想兩全其美，就得在妻子以外去找情人，但我們的性道德絕不會

饒了他，它會鼓勵他的妻子與他拼個你死我活。所以，思忖再三，大多數丈夫還是決定把自己關

在家裏，潛意識裏的憤怒只有通過與妻子的無休止的爭吵來發泄，於是就有了不絕於耳的摔鍋砸

碗的樂章，實則是一組婚姻的悲哀曲。

    5、當代性道德否定了夫妻雙方多元化的性意向，造成人的性本能壓抑，進而惡化了夫妻關

係。

    基於對一夫一妻婚姻體系的維護，當代性道德徹底否認了夫妻雙方多元化的性意向。在生活

中，大多數夫妻不願承認自己具有性的多元化傾向，因爲這種承認直接隱含了對配偶的不忠。但

性學專家的研究則證明這是一種假相。法國著名性學家米歇爾-福柯認爲：“在古典文本中，婚姻

關係與性關係的綜合主要是爲了生育。（至少對於男人來說，）性活動的本性和婚姻的本質都不

隱含著只在婚姻中才有性快感的意義。”[3]性多元論者吉登斯更是認爲：“多樣性是後現代時期

的性的唯一真理。”象許多性多元論者一樣，他把性欲的多元和性快樂的多元以及性實踐的無限

可塑性作爲立論的基礎。[4]雖然我們不能簡單肯定吉登斯命題的合理性，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

許多成年人那裏，性的多元化傾向是一個客觀事實，只是由於人們自製力的不同，這種欲望的表

現有著很大程度的差異。修養好的人會動用理性的力量來喚起對婚姻的責任心，並通過堅強的意

志力把這種欲望壓制在潛意識裏，在心理和行爲上都表現出對配偶的絕對忠誠，但這種人通常只

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數的人則只是對這種欲望作適度的限制，並採用一種虛擬的活動形式來使

這種內在的衝動得以緩釋。與配偶以外的異性交談、跳舞等是已經被社會所允許的緩釋方式，但

它只是減輕卻沒有從根本上滿足人的多元化的性需求。於是，走向婚外性行爲就成了一些人的必

然選擇。其中的原因弗洛依德作了最好的說明：“婚後美滿的性交只能維持幾年時間……隨著精

神上的失望和肉體快感的減少（這是多數婚姻注定的下場），夫妻雙方才開始發現，他們竟然陷

入了一種比婚前還慘的境地，因爲這時連婚前的那些美好的幻覺也沒有了”。[5]由於夫妻之間性

享受越來越少，夫妻的性行爲也漸漸蛻變成一種公式化的義務行爲。這就從根本上遠離了性道德

所規定的性與愛相統一的價值目標。按理，性道德應該否定這種性行爲，把他逐出於婚姻之外，



但恰恰相反，我們的性道德卻愈來愈緊地把它固定在夫妻之間，這不僅導致了性道德的自我否

定，而且直接造成了夫妻感情的惡化。夫妻由性的乏味開始走向對人的乏味，由人的乏味走向對

婚姻的乏味，一步一步，最後走向了婚姻的危機。

    值得一提的是，當前性道德把性行爲鎖定在婚姻的鏈條上，還給因貧窮不能結婚的”光

棍”帶來致命的人性打擊，使得他們在文明社會的境遇甚至還不如野蠻時代的原始人。原始人儘

管食不果腹，但相對自由的性享樂倒是一種快意的補償。現代的窮“光棍”不僅生計無門，反而

連一點性的本能之樂也喪失了。在他們身上，性的封閉很容易演變爲性的瘋狂，並直接走向性的

暴力。由於我國性比例關係在某些地區的嚴重失調，“光棍”還將越來越多，可以想象，這一社

會問題可能越來越嚴重。

二

    性道德對婚姻的困擾是一個歷史性疑難，在專制的封建背景下，這種困擾已經客觀存在。儘

管封建性道德比今天更封閉，但其對婚姻的衝擊卻遠遠沒有今天強烈。原因在於，娼妓在封建社

會是合法的存在，任何一個已婚男人只要有錢，就可以在妻子之外尋求性的補償，由性帶來的婚

姻困擾至多只是在貧困的男人那裏才成爲現實。封建性道德的真正受害者是女人，封建婚姻將女

人看成是生育機器，女人的性權利遭到了根本剝奪。即便一個女人不能從丈夫那裏得到性快樂，

她也只能責怪自己命運不好，因爲封建的法律與文化絕不允許女人以犧牲婚姻的方式換取性滿

足。這樣，存在於女性身上的性困擾只是作爲女人的個人災難而存在，並沒有構成對婚姻的否

定。相比之下，今天的情況已迥然不同，性交往已被國際社會理解爲公民的基本權利[6]。中國人

雖然不像西方人一樣開放，但有一點基本上已經形成共識，即婚姻必須以愉悅的性關係爲前提。

當人們無法從婚姻中取得性愉悅時，就會突破性道德的阻隔而在婚姻之外尋求慰籍。社會交往的

擴張則直接導致了更大頻率的性喚起，這也在客觀上對婚姻的穩定構成現實威脅。

    當代性道德帶來的婚姻困擾，其焦點在於性關係作爲一種特殊權利被婚姻所壟斷。從理論上

說，也僅僅只能從理論上說，要擺脫性道德對婚姻的困擾，唯一的辦法就是解除性行爲與婚姻之

間的一一對應關係，把性行爲不再看成夫妻之間的專有行爲，確認婚外性行爲的合理性。當然，

性行爲可以作爲一種樂趣融入夫妻的婚姻生活，但婚姻本身並不強求以和諧的性生活爲基礎。這

樣，如前所說的性道德帶來的婚姻困擾就不再存在了。（1）由於自願的婚前性行爲被肯定，青年

人的性焦慮將會全面緩解，面對婚姻，他們關注的焦點將不再是性本身，而是夫妻雙方的社會責

任，這就使婚姻一開始便有了良好的基礎。（2）傳統貞節觀將會全面瓦解，“失貞”的婦女將由

此獲得新生。因爲婚前性行爲的普遍化會使無數多的女人不再“貞節”，貞節觀自然就失去了存



在的社會基礎。（3）由性障礙帶來的婚姻危機將會解除。那位元元妻子高位截癱的男人，可以坦

然地去妻子以外尋找合適的性伴侶。這樣，他的妻子得到了關照，他的男人的欲望得到了實現，

他的婚姻也繼續美好。（4）夫妻的權利將會得到更好的尊重，夫妻之間不會再有性的壓迫，當一

方不願與配偶發生性關係時，另一方可以尋求婚外的途徑得以實現。（5）可以避免夫妻性能量的

無形損耗，增強雙方的性享受，最終有利於婚姻狀況的改善。一個對丈夫性冷淡的女人，由於可

在丈夫以外得到奇妙的性愛之樂，她會感激丈夫賦予的這份權利，並因此更愛他的丈夫。

    那麽，對當代性道德構成根本否定的婚外性行爲，其合理性可否得到確認？我的回答是，婚

外性行爲的合理性存在於歷史之中，不在現實世界裏。

    的確，性行爲與婚姻之間並不具有天然的聯繫。在婚姻作爲一種社會現象存在之前，性行爲

已經作爲人的自然本能而存在。性行爲本質上是一種生理行爲，只不過是人們賦予了它的道德意

蘊。如果我們的社會規定“握手”只能在夫妻之間發生，那麽當一個女人被發現與丈夫以外的男

人握手時，她的羞恥感就會象今天的女人被發現通姦一樣強烈。而實際上，我們的社會不僅允許

男女之間握了手，在西方還可以接吻和擁抱。所以，只要社會允許人們把性行爲作爲一種情感交

流方式在普通人身上表達，它就會像握手一樣爲人們所理解。早期的原始人並不知道性行爲與生

育之間的關係，自由的性行爲僅僅只是一種享樂方式並被人們所崇拜。人類從群婚制過渡到一夫

一妻制，也絕對不是爲了減少自己性行爲自由，它旨在避免血緣婚姻導致的人口質量的下降，或

者爲了明確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責任關係，恰如米歇爾-福柯所說：“從傳統上看，性活動與婚姻的

聯繫是根據養育後代的必要性建立起來的。”[7]其實，歷史上的許多地區，即使在實行一夫一妻

制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也仍然保留著多邊性交往的自由。只是在進入階級社會以後，統治者

爲了有利於自己的統治，才把性行爲固定在夫妻之間，並將夫妻以外的性行爲視作非法和不道

德，但這種限制更多地只是局限于女人，男人的性權利因娼妓的合法存在被延伸到了婚姻之外，

統治者更是通過三宮六院放縱著自己的性生活。可以說，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婚外性行爲在男人

世界裏一直是事實上的存在，按照黑格爾的辯證法，它具有某種歷史合理性。

    然而，婚外性行爲的合理性在當代社會卻無從尋找。在性病與艾滋病對人類健康構成巨大威

脅的現實背景下，對婚外性行爲的寬容無疑是對人類健康的反動。以犧牲人類健康的方式尋求性

愉悅，於人類顯然不是明智的選擇。雖然有人認爲良好的性衛生習慣可以有效避免性病與艾滋病

的發生，但這至多是一種理論上的假定，現實生活中，並不是每個人都講究性衛生，也不是每個

人都有條件講究性衛生。何況婚外性行爲的泛濫勢必導致大範圍的家庭解體，這無疑是對孩子的

反動，中國的國情不會容忍做父母的爲了一己之悅讓自己的孩子承受家庭破碎之苦，政府更不會

允許家庭破裂威脅到社會穩定。當今的社會應該也只能相信：婚姻才是“社會爲性愛關係準備的



正統裝置”[8]這就是說，企圖以否定性道德來擺脫性道德對婚姻的困擾，至少在當代中國不具有

現實性。

    從終極原因來看，性道德帶來的婚姻困擾應該是源于人的本性與人的德性的衝突。在本性

上，每個人都希望在配偶以外尋求性的歡悅；在德性上，人又是如此自私，總是希望配偶對自己

保持專一。是什麽導致了人的本性與德性的巨大反差呢？這也許該怪我們的先輩。本來，人與動

物一樣，在自然狀態下，雄性總是爲爭奪儘量多的雌性而廝殺。等人有了理性以後，人類便想辦

法來結束這種有礙族類生存的殘殺。理想的辦法也許是這樣：允許自由的性交往但不允許性壟

斷。可惜我們的先輩智商不是很高，不幸確立了一個有違人性的規則：一個人只准有一個性伴

侶，[9]每一方只能爲對方私人所有，並且稱之爲夫妻。幾千年來，我們的社會一直把遵循這一規

則的人稱之爲道德之人。到今天，人算是徹底成爲了自己道德的奴隸，人想把這道德的枷鎖砸

開，但鑰匙卻找不著。

    於是，現代婚姻便陷入了這樣的迷惘：遵循當前的性道德，把性行爲鎖定在夫妻範圍之內，

由性問題引發的婚姻問題將無從解決，婚姻因此充滿危機；放棄當前的性道德，把性行爲從夫妻

生活中獨立出來，我們又無法突破幾千年的道德壁壘，人性與道德的衝突同樣導致了婚姻的危

機。這意味著，婚姻的不穩定將是長期的。直到有一天，或者是人的性欲望泯滅，或者是性愛自

私論的觀念被打破，那時，也便有了婚姻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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